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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1 期 委員會紀錄

為辦理政權交接相關事務，行政院於今年一月通令各部會盤點重大爭議政策。查國立故宮博

物院於 2010 年起開始推動臺北故宮院區擴建之「大故宮計畫」，惟系爭計畫迄今未能依政府公

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完成核定，缺乏足以實行之財務安排，預算長期只能由故宮以年

度預算方式支應，虛擲有限國家財政資源。矧「大故宮計畫」在都市計畫、交通、環境、公共

安全乃至私有財產權保障上有諸多缺陷，其政策目標亦可透過整體資源及空間配置改善等方式

達成；「大故宮計畫」新預算亦已遭立法院全數刪除。爰要求故宮將「大故宮計畫」納入交接

重大爭議政策，在新政府上任前，除立法院要求提送之書面及專案報告，與繫屬環評單位主動

要求提供資料外，不得辦理任何「大故宮計畫」有關業務。 

提案及連署人：鄭麗君 吳思瑤 何欣純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馮院長明珠：明天台北市政府就要辦現場會勘了，不是我們說不辦就辦，我們會把它交接下去，這

沒有問題，但是台北市政府接了這個案子，明天就要做範疇界定。 

鄭委員麗君：所以提案倒數第 3 行是「繫屬環評單位」，現在是二階環評，對不對？ 

馮院長明珠：是。 

鄭委員麗君：二階環評沒有問題啊！ 

馮院長明珠：那就沒有問題。 

鄭委員麗君：這裡有寫「繫屬環評單位」主動要請你們做的。 

馮院長明珠：OK，那就沒問題。 

主席：本案通過，並請國立故宮博物院辦理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針對中國國民黨於其「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報告」，由秘書長李四川率黨務主管於 3 月

10 日國民黨黨團大會提出之黨產說明，指出『黨產內容及變化』之大陸遷台期間，「當時國民

黨將中央銀行 227 萬兩黃金及外匯（合計約 10 億美元）及故宮博物院國寶一批運抵台灣」。其

稱故宮國寶於「資產內容變化」實有不當，爰要求故宮向其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報告提出

嚴正抗議，並要求修正撤銷其黨部網站上相關文字。 

何欣純  許智傑  鄭麗君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鍾委員佳濱：如果能照案處理就照案處理。 

馮院長明珠：剛才國民黨委員也提了案子，他們的黨產裡面根本沒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文物，

所以最後一句是不是改為「向其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報告提出澄清」？我行文給他們，請

他們澄清。 

鄭委員麗君：你是說故宮向他們要求嗎？ 

鍾委員佳濱：請他們澄清。 

馮院長明珠：我們要求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針對它的報告作說明。 


